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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财复〔2021〕3号
关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24号建议的答复

苏云丽代表：

您提出《关于解决农业执法装备问题》的建议，交由梁河县财政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农业行政执法是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,加强和改善农业行政执法,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,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,发展农村经济意义重大。梁河县财政部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全力支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积极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经费纳入财政年初预算，2021年安排梁河县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经费10万元，确保执法工作需要。
目前，梁河县共有行政执法车编制46辆，在使用46辆，现无空缺编制。因行政执法用车新增权限属于省级部门，州县无法核定，财政局将积极向州财政部门汇报，争取行政执法用车编制。
苏云丽代表，您提出的建议很好，但由于以上原因近期内未能解决您提出的要求，请谅解。财政局将积极与县公车办沟通协调，合理派车满足农业执法用车需求。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。

梁河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3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德任 183069777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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